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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联盟探索了以国际社会组织化的形式保护少数民族的新机制。它为联合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

从实体内容和程序路径两个方面搭建了法律框架。同时，国际联盟还确立了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正当性

及有效平等保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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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gue of Nations has created a new mechanism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ystematization form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law framework also has been built to pro-
tect the rights of ethnic minoritie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two aspects: substantive content 
and procedural path. At the same time, the League of Nations has also set up the spiritual idea of 
rights protec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about Just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effec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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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联盟诞生于联合国成立前，是国际社会第一个带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性国际组织。是人类社会

对一种普遍性集体安全机制的尝试([1], pp. 44-46)。作为一个由主权国家联合成立的政治性国际组织，国

际联盟因各国各顾其私、美国不愿承担大国责任、德国的退出以及因利益问题不能完全公正对待被侵略

国家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未能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但在客观上，国际联盟也在少数民族保护方面进行

了一些有益探索。已有研究关注到了国际联盟少数民族保护体系确立的背景、脆弱性[2]、开创意义[3]、
以及某些国家对这一体系所做的努力等[4]，但这些研究并未系统总结或直接揭示国际联盟对少数民族保

护的具体做法，本文抛砖引玉，以期裨益。 

2. 国际联盟探索并开创了以国际社会组织化的形式保护少数民族的新机制 

前国际联盟时期，少数民族的保护主要以国家间签订条约的形式实施 1。是国家间为了自身利益、安

全均势等而进行的行为，无统一的国际组织进行系统地设计。尤其是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当出现不履

约情况时，更多采取的是自助即报复和反报复方式，甚至动用武力。随着国际关系的演进，在国家间双

边关系占主导的同时，多边关系逐渐成为国际舞台的主流。多边关系需要与之适应的实现多边合作的国

际性组织的协调与治理。常设国际仲裁法院、莱茵河委员会、多瑙河委员会、国际电报联盟、外国邮政

联盟等便应运而生[5]。而这些寻求国家间合作的制度安排，要么地域上是局部的，不具有全局性；要么

处理的事务上是单一的，不具有普遍性；要么处理的效果是不如意的，以至于从拿破伦战争后至一战爆

发的百年时间里，欧洲国家常以会议方式处理重大问题。上述这些以国际社会组织化形式解决问题的尝

试以及一战的爆发最终推动了一般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诞生。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和同盟国，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凡尔赛和约》(以

下简称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1920 年 1 月 10 日和约生效。国际联盟也于同日，因属于和约

第一部分的《国际联盟盟约》的生效，被宣告正式成立。国际联盟成立后，从一战后的一系列条约中，

获得了保护少数人群体包括少数民族的派生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幅重绘了欧洲和

中东的政治版图，一批新国家诞生，一些国家则重新获得独立。有些国家特别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境内，存在族裔、语言、宗教各异的小块少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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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些条约主要有《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柏林条约》《同盟条约》《君士坦丁堡条约》《雅典条约》等。《维也纳会议最后

议定书》，是英、俄、奥、普、葡、法、瑞典七国就被分割在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少数民族—波兰人的“权利”保护问

题所签署；《柏林条约》(1878)，是德、俄、英、奥、法、意、土等国所缔结，它为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如保加利亚、赛尔维亚和罗

马尼亚等设定了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义务即不得基于宗教的差别而歧视少数人；1912 年保加利亚和希腊签订的《同盟条约》的序

言，1913 年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签订的《君士坦丁堡条约》的第 8 条，1913 年土耳其与希腊签订的《雅典条约》的第 11 条，均有

保护民族上少数人的权利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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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聚居区。这些少数群体有充分的历史理由对新政治秩序可能威胁他们的文化感到恐慌。因此，战胜国

政府坚持与一战后的新兴国家缔结特殊条约，以保护新兴国家境内在族裔、语言和宗教上属于少数群体

的权利。设立这种保护制度的第一个条约，由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与波兰之间签订，并成为同类条约的

样板。在这些条约中，各国都承诺不歧视小块少数群体聚集区内的人，并赋予他们为维护族裔、语言和

宗教完整所必需的特殊权利。为确保权利得到落实，条约均包含了协约国和参战国与波兰所签条约第 12
条类似的条款，即宣告波兰同意“只要以上条款中的规定影响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

它们便构成属于国际关注的义务，并置于国际联盟的保障之下。”[3]这类条款修正的条件是必须经理事

会成员国同意。可见，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一战前巴尔干危机这样的导火索。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成为

战后欧洲地区安全秩序重建工作的一部分。其具体作法是通过“缔结单独的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和在和

约中插入保护少数民族的条款”，并强调由国际联盟来对这些条款或条约实施保障和监督[6]。如和约规

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必须承担保护“与主体人民在种族、语言或宗教方面不同的居民的利益”，波

兰还在专门条约中承诺：不分民族“充分而完全的保护”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自由。还有一些国家，在大

国的压力下，以宣言、承诺或声明等特别方式加入到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体系中[2]。截止至 1922 年，有

12 个国家同意国际联盟行政院担任境内少数民族权利的保证机关。如 1921 年芬兰和阿尔巴尼亚加入国

际联盟时，它们签署了包括少数民族条约条款的宣言。立陶宛于 1922 年，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于 1923
年向国际联盟理事会作出了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诺。希腊和土耳其则分别就其境内土耳其人和希腊人

的保护，签署了条约及议定书[2]。 
国际联盟作为战后欧洲秩序和《凡尔赛和约》实施的保障者，在“大国强加”和“以保护少数民族

为名实施武装干预”等方面有诸多非议。如在国际联盟早期，有些国家的主权在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方面

部分地受到限制，少数民族权利处于一个超越主权的国际组织的保障之下。但在客观上，国际联盟在发

展一个保护少数群体的国际制度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7]，它探索并开创了以国际社会组织化的形

式保护少数民族及其权利的新机制。 

3. 国际联盟为联合国时期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搭建了法律框架 

1946 年 4 月国际联盟举行了最后一次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国际联盟的权力和职务移交给联合国

的若干决议，在处理了所有的财政义务后，国际联盟大厦和物资财产移交联合国，图书和档案的全部管

理移交联合国新的秘书处，国际联盟宣布于 1946 年 4 月 19 日解散。但其一切明确的职权都以“这个形

式或那个形式复活了”，在新创立的联合国中，所有新的机构都有“回溯到它们前身的经历的不断的线

索”。“作为联合国成功之母的国际联盟”[8]，不论是其宗旨、职能、制度、计划还是机构、文档、办

公场所和人员等精神和物质的因素都同联合国有一定的承继性。由此，国际联盟在其存续期间，为联合

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从内容和程序两个方面搭建了框架。 
从上文所述的属于国际联盟机制内的有关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条款、宣言、承诺、声明等的具体

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确立了不得基于出身、国籍、语言、种族或宗教等区分，平等保障少数民族的生

存、政治参与、职业自由、享受荣誉、使用语言、经营产业等权利内容[9]。就保护方式看，包含平等保

护和特别保护两方面的内容。虽然规定得不够精细，但其几乎囊括了联合国时期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全

部内容，进而为联合国时期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搭建了内容框架。 
为保证条约、条款和声明的落实，国际联盟还建立了一套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程序，这些程序包括：

将影响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利益的条约置于国际关注之下，并由国际联盟保障和管辖[10]；申诉制度；国

际常设法院的咨询和司法裁决制度；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政府间非正式交涉制度；国际联盟担任为保护少

数群体权利所做的某些特殊政治安排的保证方制度[11]。上述这些国际联盟时期所提供的少数民族权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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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路径都不同程度地为联合国所承继。尤其是个人申诉制度、国际常设法院司法解决纠纷这两方面更是

一脉相承。此外，国际联盟时期“委任制度”为联合国时期的“托管制度”所承继。委任制度中，委任

统治委员会审议受任国提交的定期报告并处理生活在委任统治领土上的个人申诉[12]。这后来发展成了联

合国时期的缔约国报告制度和个人申诉程序。 
国际联盟时期建立的个人申诉制度。赋予少数者及其成员国向国际联盟的少数者委员会提交申诉的

权利，截至 1938 年约有 650 件由少数者群体或其成员提交的申诉[12]。在这种体制下，有关申诉的程序

是：来自少数群体的申诉首先向国际联盟的秘书处提出，秘书处对此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只不过

这种申诉需由主权国家提出，少数人群体只提供信息[13]。一旦秘书处决定受理，该项申诉就由行政院特

别组成的一个 3 人委员会即少数人委员会进行处理。该委员会从申诉的成员国等各方收集相关的事实情

况对此纷争进行审议，委员会最终可以采取驳回申诉、通过与有关成员国政府谈判解决争议或提出将该

事项列入行政院讨论的议事日程等方式。无论委员会做怎样的决定，行政院的成员国都有权利将此争议

提请行政院讨论。行政院因此可以采取行动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做出指令，包括提请国际常设法院进

行审理[14]。这一个人申诉制度，在联合国时代发展成了专门为个人受害者设计的准司法程序，具有救济

功能。是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认为其公约权利受到国家侵害时，在用尽国内救济的情形下，实名向公约

监督机构进行投诉的制度。“随着个人申诉案件数量的增加，国际条约监督机构的这一项工作已成为当

代国际法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委员会的意见不仅用来解决具体争议，其对于条约相关条款具体的法

理阐释成为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国际标准制定的一部分，并对未来相类似的情况提供了具体的指导。”[14]
联合国时代个人申诉制度的良好效果离不开国际联盟时期为个人申诉制度奠定的良好基础。 

国际联盟于 1922 年设立了国际常设法院，并通过了法院规约。依据《国际联盟盟约》第 14 条，国

际常设法院有权就各方面提出属于国际性质的争议进行倾听和裁决，并能发表咨询意见。法院的裁判是

终审判决([10], p. 139)。国际常设法院设立后，从 1922 年到 1942 年 22 年中，共受理争端案件 65 件，其

中作出判决的有 32 件，此外，还作出 28 项咨询意见。国际常设法院的设立，标志着国际司法制度开始

在解决国家争端包括少数人权利纷争方面步入历史舞台([1], p. 46)。国际常设法院在少数人权利方面，审

理了相当数量的案件。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对后来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具有深远影响。作为常设

国际法院的后继者，联合国国际法院继续承担着以司法解决少数民族权利纷争的职能。《联合国宪章》

第 92 条规定，国际法院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应依所附规约执行其职务，该项规约系以国际常设

法院之规约为依据，并为本宪章之构成部分。”另外，国际法院规约第 36 条明文规定，对国际常设法院

的强制管辖权的接受应被视为是适用于国际法院的。规约第 37 条规定，一般性条约所规定的国际常设法

院的管辖权由国际法院继承。而且这些明文规定还不排斥国际法院对国际常设法院的其他职能的继承

[15]。甚至于国际常设法院院长萨尔瓦多的格雷罗博士，曾出任联合国国际法院首任院长。由此可见，国

际常设法院不论是在管辖权、规约还是在人员方面都对联合国时期国际法院的成立有所贡献。 
从上述论述可知，国际联盟在强调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法律性方面作出了贡献。且不论是在少数民

族权利保护内容还是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程序方面，国际联盟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体系均为联合

国时期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搭建了法律框架。 

4. 国际联盟为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树立了基本的理念 

国际联盟设立的初衷是通过盟约构建集体安全机制。其目的是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提供纷争解决

途径。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是这一机制的应有内容。因为在许多参战国看来，“欧洲帝国中的民族矛盾

是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16]。“没有什么比对少数民族的不公正待遇更有可能扰乱世界和平的了。”[17]
对少数民族的不公正待遇是和平的威胁。国际联盟的成立是基于对和平理想的追求，而保护少数民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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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追求和平的应有之义。这就为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树立了基于和平考虑的正当性。虽然国际联盟并没

有阻止二战的爆发，但这并不妨碍其创建理念的先进性。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国际联盟的运作没有完

全践行此理念，才导致二战的爆发和对此理念的再实践即联合国的成立。 
另外，在平等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方面，前国际联盟时期采取了不得基于宗教差别而歧视少数人的普

遍的平等保护和非歧视原则。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在二战后还持续了 20 多年。国际联盟时期，在普遍的

平等保护和非歧视的理念下，又发展出了有效的平等保护理念，如早在 1935 年国际法院发表了关于阿尔

巴尼亚少数者学校的咨询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了实质平等的思想，法院指出：“法律上的平等排斥任何

形式的歧视，但是为了确立不同情形之间的均衡，事实上的平等可能会使得保持不同待遇成为必要……

多数人与少数人成员的平等必须是有效的真正的平等。”[18]这种理念超越了普遍的平等保护即形式平等

理念，是对实质平等的追求。国际联盟国际常设法院对“有效的平等的保护”即实质的平等保护理念的

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5. 结论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更好地看清未来。现如今，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倡导世界

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为代表的得到广大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组

织在本质上都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平台和组织形式。而国际联盟作为人类社会一定

历史阶段中产生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既有其历史局限性，更作出了其特有的历史贡献。

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当从不同角度剖析其局限，总结其贡献，定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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